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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纳税500强企业扶持政策措施
　　1.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对纳税500强企业新上项目，优先推荐列入省市重大项目。凡列入省市重大项目的，享受《中共淄博市委  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重大项目建设的九条意见》（淄发〔2013〕6号）中各项优惠政策。
　　2.加大金融扶持力度。各金融机构要将纳税500强企业列入重点扶持名录，实行信贷倾斜政策。每年组织2次政银企项目对接活动，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纳税500强企业的支持力度，并将支持情况与市对各金融机构的考核奖励挂钩。
　　3.优化服务环境。提升服务效能，简化审批程序，对纳税500强企业项目审批实行“绿色通道”，限时办结。对市级审批权限内的事项，市各职能部门在法定办结时限的基础上，再减少三分之一的办理时间。需国家、省相关部门许可的事项，由市级主管部门负责帮助企业做好对上协调和争取工作。切实优化对纳税500强企业的执法环境，防止同一部门多级重复检查和同一年度内多部门重复检查同一事项。对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市有关部门要及时受理，快速侦办，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和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4.扩大企业社会影响。每年对纳税500强企业法人代表进行表彰奖励，依据纳税情况，分别颁发金、银、铜牌。各新闻媒体要加大对纳税500强企业的宣传力度，营造纳税光荣的浓厚氛围。市政府每年组织部分纳税500强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参加境内外高层次培训。
　　5.实行领导挂包帮扶。建立纳税500强企业市、区县领导挂包制度，并与市级领导挂包重大项目结合起来同步推进。
　　二、创新发展５００强企业扶持政策措施
　　6.创新发展５００强企业的认定。由市创新发展５００强企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创新发展联席办)依据《淄博市创新发展500强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进行认定。创新发展联席办由市政府办公厅牵头，市财政、经济和信息化、科技、发展改革、环保等部门组成。
　　7.设立创新发展专项资金。市财政２０１３年安排1亿元创新发展专项资金，从２０１４年开始，视财力情况逐年递增。创新发展专项资金每年支持100个左右创新发展重点项目，采取无偿资助和贷款贴息两种方式，两种方式各占扶持资金的50％。
　　8.创新发展重点项目的确定。每年从创新发展５００强企业所实施项目中筛选１００个左右的项目作为创新发展重点项目。项目由各区县、高新区、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及市直有关部门提报，经创新发展联席办初步筛选后，组织专家评审，形成创新发展重点项目建议名单，报市政府研究批准后，由市财政直接将扶持资金拨付到企业。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科技局负责项目建设的跟踪推进和协调服务。
　　9.规费减免。创新发展重点项目享受《中共淄博市委  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重大项目建设的九条意见》（淄发〔2013〕6号）中第六条所规定的规费减免政策。
　　10.要素保障。创新发展重点项目在用地方面享受“点供”政策。金融机构对创新发展重点项目列入重点支持名录，支持情况与市对各金融机构奖励挂钩。创新发展500强企业优先纳入市产业发展基金扶持范围，以阶段性股权投资方式对承担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自主创新项目的企业给予支持。设立过桥还贷专项资金，为创新发展500强企业提供服务。
　　11.财政返补。创新发展５００强企业缴纳地方税收增幅高于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增幅的，由市、区县财政给予超出部分50%的补助，专项用于支持企业自主创新，每户企业补助资金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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